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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律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律師今日（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會見傳媒的

談話全文︰

律政司司長︰昨日下午，律政司依上訴程序，向終審法院提交就外傭居港權上訴

案的書面陳述。由於該書面陳述是法庭文件，而且上訴聆訊仍未展開，因此律政

司從來沒有向外公開該文件或其內容。今日有報章報道，律政司希望借外傭案件

請求終審法院考慮依據《基本法》第 158(3)條向人大常委會尋求釋法，澄清人

大常委會一九九九年釋法的法律效力，從而解決雙非問題。

 由於律政司在外傭案件的論點已被第三者向外間披露，更有學者指早前包致

金法官擔憂的暴風雨真的來了，有見及此，我希望向大家簡述有關情況。

 第一，由於外傭案件仍然在司法程序處理中，因此律政司一直沒有向外界說

明律政司在該案的論點或處理手法。這是律政司一貫的做法，亦是符合法律上的

相關要求，更絕對不希望影響司法獨立。

 第二，今次律政司在外傭案中請求終審法院考慮向人大常委會尋求澄清一九

九九年釋法的效力，確實是因為在處理外傭案件中有需要向終審法院提出《基本

法》第 158(3)條的請求。一九九九年的釋法曾指出，《基本法》第 24(2)條的立

法原意，已體現在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於一九九六年通過的《關於實施〈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的意見》。因此，一九九九

年的釋法和一九九六年籌委會的意見在香港法律制度下的法律地位和約束力涉

及複雜的法律問題，律政司認為這些問題的澄清將有助解決所有《基本法》第

24(2)條下不同類別人士，包括外傭居港權的問題。 

第三，今次並非政府要求人大常委釋法，而是我們在香港的司法體系下，請

求終審法院考慮是否根據《基本法》第 158(3)條向人大常委尋求澄清一九九九

年釋法的法律問題。

由於終審法院決定是否向人大常委尋求釋法是《基本法》第 158(3)條下的

機制，亦是香港特區憲制的機制。《基本法》第 158 條明確規定《基本法》的

最終解釋權屬於人大常委會。香港法院在審理案件時可以自行解釋《基本法》條

文。假如有《基本法》第 158(3)條規範以內的情況，終審法院有責任根據該條

款提請人大常委會，對相關的條款作出解釋。

最重要的是，是否向人大常委尋求釋法由終審法院根據普通法作決定，因此



我們認為絕對不存在破壞法治或影響司法獨立。律政司沒有向外公開這項處理方

法，正正亦是不希望影響司法獨立。 
 
  在去年剛果（金）案，終審法院亦依據《基本法》第 158(3)條向人大常委

會尋求釋法，當時兩個律師會、法律界及國際社會也普遍認為這方式不會影響司

法獨立或香港的法治。 
 
  正如我過往在多個場合多次重申，現屆政府絕對尊重法治和司法獨立，亦會

以同樣態度謹慎處理外傭案和雙非問題。因此我不認同律政司用上述處理外傭案

的方式會為香港的法治帶來暴風雨，這點我是絕對不認同。 
 
  最後，我再次強調今次律政司請求終審法院考慮依據《基本法》第 158(3)
條尋求人大常委澄清一九九九年釋法的法律效力，絕對不會影響香港法治和司法

獨立；相反地，這方式希望有助解決不同類別人士，包括外傭及雙非嬰兒的居港

權的法律問題，亦符合我過往強調希望透過本地法律體系，以解決相關問題的理

念。 
 
記者︰相關《基本法》列明釋法只適用於國防和外交或中港事務，但入境條例或

居留權問題是香港的內部事務，為何要建議釋法？釋法是否沒有底線，甚麼事都

可以釋法？在這案件裏，法院說一九九九年的釋法不適用，仍判政府勝訴，為何

仍要建議釋法？這案件的上訴贏面很大，這是否一個藉口，順便解決雙非問題？ 
 
律政司司長︰首先，這絕對不是一個藉口，在外傭案件上，無論在原訟庭或上訴

庭，代表政府的資深大律師很清楚向法院表示，政府保留處理相關問題，所以絕

對不是藉口，而這是因為有需要而做。有關詳細的內容，由於外傭案件現時仍處

於司法程序，所以相關的論點詳情，我不可以詳細透露。至於記者問到是否沒有

底線，絕對不是。首先，我認為一九九九年釋法內容的效力範圍，其實是涉及《基

本法》第 158 條的內容，因此符合相關規定，最終決定是否有需要或是否符合

第 158 條向人大常委提請釋法，不是律政司說了算，而是由終審庭進行相關的

辯論，最終如剛果案件一樣，由終審法院根據香港的基本法、根據我們的普通法

處理相關問題。 
 
記者︰若終審法院拒絕政府的要求，政府有沒有下着？為何要等包致金法官離開

終審法院後才做這動作？ 
 
律政司司長︰首先，我以前亦對大家提過，有關處理雙非問題的所有方案，律政

司內部對每一個方案都曾經作出詳細研究，而我上次在廣州會見傳媒時，亦有提

及就相關問題，有請外間的，包括香港的資深大律師和英國的御用大律師，就相



關問題提供專家的法律意見，這方面我們每一個方案都有考慮，包括這記者提及

的，我們都有考慮過。時間上的關係，絕對和這記者剛才所說的完全無關，我可

以保證完全無關。因為究竟日後這個外傭案由哪個法官聽審，律政司完全不能控

制，外傭案何時開審，亦不是律政司可以控制。我們純粹就相關合適的案件在香

港《基本法》和其他法例下面可以容許的情況下，做我們認為在法律下適合的事

情，亦不存在任何向法庭施加壓力。我希望澄清今次這件事，這個方法向外間透

露並非由律政司透露，我今次向大家講述這個情況，是因為看到今早報章不知道

在甚麼情況下，消息向報界披露了，我亦知道報章或其他的傳媒非常關注這個問

題，所以在短時間下麻煩大家來到這裏，向大家簡單地解釋這件事，所以並不存

在任何壓力，亦希望在此重申，正如我剛才所說，日後是否就這個問題向人大常

委尋求就一九九九年就釋法的澄清，這是香港終審法院的決定，亦希望大家對香

港終審法院法官有信心，他們會知道怎樣處理這問題。 
 
記者︰是否還包括其他建議？抑或只建議向人大常委提請釋法，因為有學者提出

可由法院自我修正，這是否會更合乎司長所言的在本地法律體系裏解決事件？ 
 
律政司司長︰我說得很清楚，今次向終審法院建議考慮就《基本法》第 158(3)
條提請人大澄清一九九九年釋法，純粹因為我們在處理外傭案時，我們覺得無論

在法律和相關法例的考慮下，有需要、亦合適這樣做。我們並非如外間一些傳聞，

說我們藉這案件希望做到其他與法律上不符合或有矛盾的目的，因此我們在外傭

案引用第 158(3)條時，我們希望就外傭引起的法律問題考慮是否就 158(3)條需

要向人大提請釋法，所以並不存在這位記者所言的事情。我再澄清，絕對不存在

任何意圖向法院或任何司法人員施加壓力，這個絕對並無這個意思，亦正因如

此，我們從未在公開場合提出這問題。今次我出來解釋，並非因為律政司透露這

件事，而是在我們不清楚的情況下，這消息向外間披露了。 
 
記者︰若釋法，會影響莊豐源案，這是否一個壞先例，律政司要求終審法院推翻

過往的裁決？ 
 
律政司司長︰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這不會是個壞先例。我期望大家了解，是否

向人大尋求澄清，須由終審法院法官自行決定。在決定的過程中，法官清楚向人

大尋求釋法時，可能出現的情況。第二，大家都知道，普通法制度下，先例是非

常重要，但並非未試過法院認為適當的情況下，法院沒有百分之百依從以前的先

例。這情況若由法庭自己在考慮所有相關法律和案情之後決定這樣做的話，這不

會是個壞先例，這些事情以往在香港的法律制度，在其他普通法法律制度下亦曾

試過，最終最重要的，改或不改的決定非由行政機關去做，而是由司法機構自行

決定，這一點是完全符合香港法治，亦不會開壞先例或構成壓力，此種種都不會

存在，希望大家明白。 



 
（請同時參閱談話全文的英文部分。）  

完  
 
２０１２年１２月１３日（星期四） 

 


